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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上财行规﹝2025﹞28 号

关于印发《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
毕业论文（设计）重复率检测办法

（2025 年 5 月修订）》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重复率检测办法

（2025 年 5 月修订）》已经 2025 年 5 月 21 日校本科教学指导

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上海财经大学

2025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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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重复率

检测办法（2025 年 5 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健全我校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监控体系，提高学位授予质量，根

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

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学位〔2010〕9 号）、《学位论文作假行为

处理办法》（教育部第 34 号令），依据《上海财经大学学位论文

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上财行规〔2024〕45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检测范围和内容

第二条 检测范围：我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本科生的毕业论

文（设计）。

第三条 检测内容：以重合字数复制比（以下简称重复率）

为指标，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全文的文献数据库（全国）联机

检测（含学术期刊、学位论文和图书数据库）。

第四条 毕业论文（设计）重复率为去除本人已发表的科研

成果后的重复比例。

第三章 检测时间和要求

检测工作分答辩前常规检测和答辩后随机抽查两个环节。

第五条 答辩前常规检测。由各学院（部）指定专人负责对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在答辩前进行一次全文检测，具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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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学年校历安排，由各学院（部）自行确定。

第六条 答辩后随机抽查。各学院（部）在每次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召开前，对拟申请学士学位的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进

行随机抽查。

第四章 检测结果处理

第七条 答辩前常规检测结果处理

各学院（部）对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进行集中检测，将

检测结果反馈给本科生及其论文指导教师。重复率不高于毕业论

文（设计）总字数 20%（含）的毕业论文（设计）视为检测通过，

由论文指导教师结合核心章节相似比等情况，负责审查鉴定，进

入答辩环节；重复率高于毕业论文（设计）总字数 20%的毕业论

文（设计）视为检测不通过，不能进入答辩环节，必须进行修改，

修改后需申请重新检测，检测结果达到要求后方可进入答辩环

节。

第八条 答辩后随机抽查结果处理

1.各学院（部）对答辩后拟申请学士学位的本科生毕业论文

（设计）进行随机抽查。抽查结果分别做如下处理：

2.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重复率不高于毕业论文（设计）

总字数 20%（含）的，其学士学位申请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议。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重复率高于毕业论文（设计）总字

数 20%的，由所在学院（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该毕业论文（设

计）进行认定，认定为检测通过的，其学位申请提交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审议；认定为检测不通过的，按照《上海财经大学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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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上财行规〔2024〕45 号）的有关规定，

启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认定和处理程序进行处理。

第九条 本科生对毕业论文（设计）检测结果或者处理意见

有异议的，可于收到检测结果或处理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

教务处提起复议或申诉，教务处在会同有关学院（部）复核后十

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并书面答复。

第五章 相关要求

第十条 各学院（部）应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提

高学生的自律意识；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作为毕业论文（设

计）审查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履行对所指导的毕业论文（设计）

的学术规范及其真实性、原创性等负有的指导和审查责任；本科

生应加强学术自律意识，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保证

充足的时间进行毕业论文（设计）的写作。

第十一条 禁止使用 AI 工具生成或改动本科毕业论文（设

计）中的原始数据、原创性或实验性的结果图片、图像和插图；

禁止直接使用 AI 工具生成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正文文本、

致谢或其他重要组成部分。

第十二条 本科生在毕业论文（设计）检测、评阅、答辩等

环节使用不同文本，或存在通过技术处理使系统无法正确检测等

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发现，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

直至取消其申请学士学位资格。

第十三条 检测工作应安排专人负责，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

在检测过程中，检测人员须对系统用户名、密码、检测内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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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等严格保密。检测人员不得使用该系统对无关论文进行检

测。

第十四条 对于经认定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本科生及未履行

指导责任的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按照《上海财经大学学

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上财行规〔2024〕45 号）的有关规

定予以处理。

第六章 其 他

第十五条 学术不端行为检测采用中国知网开发的“大学生

论文检测系统”和学校认可的其他检测系统进行。

第十六条 各学院（部）可依据本办法规定，结合本学院（部）

和学科的特点，制定不低于学校标准的办法，并报教务处备案后

施行。对于某些特殊专业，允许其毕业论文（设计）检测重复率

指标低于学校标准，但需由所在学院（部）向教务处提出申请，

经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批准后施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上海财经大学本

科生毕业论文（设计）重复率检测试行办法》（上财教〔2017〕

60 号）同时废止。

上海财经大学教务处 校内公开 2025 年 7月 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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